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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請加強宣導，役男赴全民健保特約服務機構就醫時，需出

示「替代役役男身分證」或「研發替代役役男身分證」等

證明文件，另如未攜帶前開文件，補證應於就醫日起10日

內或出院前補證，否則自行負擔門（急）、住診醫療費用

（以下稱部分負擔），醫院無法退費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102年5月9日健保醫字

第1020033063號書函辦理。

二、自本（102）年1月1日因應醫療新制施行，本署與健保局

雙方協議，健保局依規定行政協助辦理役男之全民健康保

險部分負擔之代收代付（不代辦自墊費用之核退），故請

加強宣導旨揭事宜。尤其役男係於116梯前入營者，渠等對

本（102）年醫療新制較不清楚，務請加強宣導週知，提

醒役男就診醫療之權益。

正本：替代役需用機關、研發替代役制度專案辦公室[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7號6

樓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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